保留由申请人付费委托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清单
	序号
	中介服务事项名称
	对应的审批事项主项名称
	对应的审批事项子项名称
	行政批准实施部门
	中介服务设定依据
	中介服务实施机构
	委托
主体
	中介费用承担主体
	备注

	1
	安全评价报告
	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
	无
	自治区工信厅
	【部门规章】 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工信部令第30号）
第五条  申请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（十一）具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结论为“合格”、“安全风险可接受”或者“已具备安全验收条件”的安全评价报告。
	具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
	申请人
	申请人
	

	2
	安全评价报告
	
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
	无
	自治区工信厅
	【部门规章】 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9号修订）
第八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，应当向所在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：（五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。
	具有民用爆炸物品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
	申请人
	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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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中介服务事项名称
	对应的审批事项主项名称
	对应的审批事项子项名称
	行政批准实施部门
	中介服务设定依据
	中介服务实施机构
	委托主体
	中介费用承担主体
	
处理
决定
	
备注

	1
	可行性研究报告
	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
	无
	自治区工信厅
	【部门规章】 《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9号修订）
第八条 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销售的企业，应当向所在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：（四）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	具有评估资格的社会中介组织
	申请人
	申请人
	申请人（企业）可以自行编制或委托中介机构编制。
	




